
1-2-2-2各委員會運作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國民小學 102學年度教科書審議委員會 

會議記錄 

一、時間：102.06.03 

二、地點：會議室 

三、主席：梁寶丹                四、記錄：林美純 

五、出席：如簽到簿 

六、列席： 

七、工作報告： 

（一）主席報告：宣布本會議開始。 

（二）教務組長報告：  

 1.依 940406 導師會議決議與 101.05.17 教師晨會修正決議，教科書 

   評審方式如下：  

 (1)三至六年級國、數領域沿用一二年級版本，其他領域定案後採緃 

    的連貫至六年級。                                                         

 (2)現階段擔任一至三年級之導師及科任教師協助評選一年級教科 

    書。 

 (3)現階段擔任三至六年級之導師及科任教師協助評選三年級教科 

    書。 

 (4)擔任鄉土語和英語之教師協助選鄉土語、英語教科書。       

 2. 桃園縣三坑國小一百零二學年度各年級教科書版本已於 

    102.5.24 評選完畢，經統計記分，評選版本如下： 

 

http://www.docufreezer.com/order


 

3.請各位委員有任何問題或意見，請提出討論。有無錯誤請提出。 

  年級 

 

領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國語 

課程

教學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康軒 翰林 

數學 

課程

教學 

翰林 南一 南一 翰林 南一 南一 

生活 

課程

教學 

翰林 翰林     

健康 

與體育 

課程

教學 

康軒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南一 

社會 

課程

教學 

  翰林 翰林 康軒 翰林 

自然與 

生活科技 

課程

教學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藝術 

與人文 

課程

教學 

  翰林 康軒 康軒 南一 

綜合 

課程

教學 

南一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南一 

客語 

課程

教學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閩語 

課程

教學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英語 

課程

教學 

何嘉仁 何嘉仁 何嘉仁 何嘉仁 何嘉仁 何嘉仁 



八、決議事項： 

（一）召集人宣布「三坑國小 102 學年度教科書評審選購」選用如

附件，無異議通過。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國民小學 102 學年度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議程 

一、時間：102 年 8 月 29 日      上午 10:00 

二、地點：2 樓會議室 

三、主席：校長 梁寶丹                紀錄： 黃啟晉 

四、出席人員：全體課發會委員 

五、報告事項： 

    校長：略  

六、討論事項 

   案由：審查各班閱讀教學計畫 

   決議： 

   各班閱讀教學計畫需修改部分請調整後再進行課程教學，如附件。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教科書審議委員會 

會議記錄 

一、時間：103.06.05 

二、地點：會議室 

三、主席：梁寶丹                四、記錄：林美純 

五、出席：如簽到簿 

六、列席： 

七、工作報告： 

（一）主席報告：宣布本會議開始。 

（二）教務組長報告：  

 1.依 940406 導師會議決議與 101.05.17 教師晨會修正決議，教科書 

   評審方式如下：  



 (1)三至六年級國、數領域沿用一二年級版本，其他領域定案後採緃 

    的連貫至六年級(健體領域依課綱分段，於四年級進行選書並延 

    用至六年級)。                                                         

 (2)現階段擔任一至三年級之導師及科任教師協助評選一年級教科 

    書。 

 (3)現階段擔任三至六年級之導師及科任教師協助評選三年級教科 

    書。 

 (4)擔任鄉土語和英語之教師協助選鄉土語、英語教科書。      

 

  

 2. 桃園縣三坑國小一百零三學年度各年級教科書版本已於 

    102.5.28 評選完畢，經統計記分，評選版本如下： 



 
 

3.請各位委員有任何問題或意見，請提出討論。有無錯誤請提出。 

八、決議事項： 

（一）召集人宣布「三坑國小 103 學年度教科書評審選購」選用如

上圖，無異議通過。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國小 103學年度上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3 年 10 月 16 日 08 時 20 分 

二、 地點：本校 2F 會議室 

三、 主持人：梁寶丹 校長 

四、 出席人員： 

                 如附件 

五、 會議紀錄：張美惠 

 

校    長： 

    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第四條之一，針對實習

生到校外實習期間，若受到性騷擾，所屬學校應要立

即提供實習生必要的協助；第七條修正條文強調陪產

假的相關規定。詳細內容及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法的相

關權益，老師們可上網查詢並多加關注。 

教導主任：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7 條規定，「國民中小學除應

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復依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

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以提昇學生之性別平

等意識」。請導師們妥善運用相關資源，以性別平等教

育為議題，在課程、教材、教學或評量中，提升學生

相關知能。 

訓導組長： 

訓導組將於學生朝會加強性侵害防治教育與兩

性平等觀念宣導活動，輔以校內空間情境布置，潛移

墨化學生對性別平等教育的正向觀念。導師們若需要

相關教材，可到「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index.asp)及「性教

育教學資訊網」(http://sexedu.moe.edu.tw/)下載

相關教案或影片以作參考。 

六、 臨時動議：  無 

https://www.gender.edu.tw/index.asp
http://sexedu.moe.edu.tw/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桃園市龍潭區三坑國小 103學年度下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期初會議紀錄 

七、 時間：104 年 02 月 25 日 13 時 40 分 

八、 地點：本校 2F 會議室 

九、 主持人：梁寶丹 校長 

十、 出席人員：如附件 

十一、 會議紀錄：張美惠 

十二、 報告事項： 

訓導組長：ㄧ、本學期的 5 月 3 日～5 月 9 日為性別平等宣導週，

麻煩五月當週執勤的總導護老師能配合於學生朝

會時加強性侵害防治教育與兩性平等觀念的宣

導，宣導形式不拘，也請各班老師輔以校內空間

情境布置，潛移墨化學生對性別平等教育的正向

觀念。老師們若需要相關教材，可到「性別平等

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index.asp)及「性

教育教學資訊網」(http://sexedu.moe.edu.tw/)

下載相關教案或影片以作參考。 

          二、有關某學者對刑法第227條提出與學校依據性別平

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處理性侵害事件之見

解而產生學校處理實務之相關疑義，教育部研擬意

見如附件ㄧ，請老師們參考。 

校長結論：有關教育部14-16歲學生與14歲以下學生發生事件的意

見資料，請老師們多關心相關報導與資料並參考之。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https://www.gender.edu.tw/index.asp
http://sexedu.moe.edu.tw/


 

 

 

 

桃園市龍潭區三坑國小 103學年度上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會議紀錄 

十三、 時間：104 年 01 月 27 日 12 時 00 分 

十四、 地點：本校 2F 會議室 

十五、 主持人：梁寶丹 校長 

十六、 出席人員：如附件 

十七、 會議紀錄：張美惠 

十八、 報告事項： 

 
校    長：一、有關學校家長會自辦課後社團所聘請之教練既非

屬學校聘用之社團指導教練，亦非學校聘用之職

員、工友，則該人員性侵害學生，自應由學校依

法通報後，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司法途徑處理。 

若學校家長會借用學校場地自辦活動，請家長會

幹事務必向家長會宣導，並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條第4項規定，先予查核該人員有無性侵害犯罪

紀錄，以落實保護學生安全。 

          二、有關代理教師因性別平等案件「對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調查報告之申復救濟」及「對其服務學校

之解聘處分所作申訴救濟」，是不同程序或相同

程序之疑義，由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準則第9條所定「教師」包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

代理教師涉及校園性別事件致解聘處分時，應循

性平法第32條規定，先提出申復，對申復結果不

服，再依性平法第34條所定提出教師申訴，其他

有關於救濟程序的規定，請老師們自行上網查

詢，了解相關權利。 

教導主任：台灣展翅協會為了解台灣女孩在成長過程中是否仍遭

遇到性別歧視的狀況，特於103年9月24日至103年10

月1日，分別於捷運西門町站、捷運中山國中站、捷

運士林站，訪問了100名國、高中女學生，結果如下： 

一、74%受訪女孩認為選擇類組、科系未受到性別影

響，但傳統 

   「男理工，女人文」刻板觀念仍持續在男、女孩

選擇科系、 

    類組時發生影響，由於根深蒂固而難以覺察。 

二、55%受訪女孩被提醒不要穿著太暴露，以免遭遇



危險。訪問 

    結果顯示我們的社會對女孩身體自主權的認識

仍不足。 

三、仍有1成受訪女孩曾被告知女孩不用讀太多書，

嫁個好老公 

    比較重要，可見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上，仍有限

制存在。 

四、55%受訪女孩認為現今社會男女仍不平等。就整

體社會來 

    看，女孩感受最多的是重男輕女的觀念、對女性

存有刻板 

    印象。 

由報告可知國人對性別平等的觀念仍有待加強，請導

師們妥善運用相關資源，以性別平等教育為議題，在

課程、教材、教學或評量中，提昇學生性別平等的意

識，從國小階段加深學生對性別平等的相關知能，更

能改變對男、女傳統的刻板印象。 

訓導組長：感謝柑綾老師這學期於總導護執勤週，宣導性別平等

教育，活動設計有趣，當日學生積極參與活動，宣導

成效良好。下學期的5月3日～5月9日為性別平等宣導

週，麻煩下學期五月執勤的總導護老師能配合於學生

朝會時加強性侵害防治教育與兩性平等觀念的宣

導，宣導形式不拘，也請各班老師輔以校內空間情境

布置，潛移墨化學生對性別平等教育的正向觀念。老

師們若需要相關教材，可到「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

網」(https://www.gender.edu.tw/index.asp)及「性

教育教學資訊網」(http://sexedu.moe.edu.tw/)下

載相關教案或影片以作參考。 

十九、 臨時動議：無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https://www.gender.edu.tw/index.asp
http://sexedu.moe.edu.tw/


 

 

 

 

 



桃園縣三坑國小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期初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3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08 時 20 分   

貳、會議地點：本校 2F 會議室 

參、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肆、主席：梁寶丹                     記錄：張美惠 

伍、主席致詞：本校按規定召開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會議，委員全數到齊，會議開始。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討論案二。 

柒、提案討論： 

     討論案一：有關本校 103學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詳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先行請業務單位規畫如附件一。 

         決議：通過 

 

     討論案二：有關本校召開安置及輔導會議，特殊教育學生適應教育環境及

重新安置服務 

               結果，提請討論。 

     說明： 

       (一)目前學校特教生人數統計： 

               1.特殊需求學生共 0人，安置特教班共 0人，安置普通班共 0

人，在家教育共 1人，疑似智能障礙，需至醫院再作進一步

評估 2人。 

         2.經鑑輔會鑑定安置鍾○翔在家教育，目前學籍在本校二年級。 

 

       (二)轉介鑑定安置結果： 

          依據「102年度學情障鑑定」結果如下： 
    5-1 陳○琴、6-1陳○彬疑似智能障礙，因上學期家長對

要帶學生到醫院作進一步評估的意願不高，故無法做後續追蹤

與處理，本學期麻煩請導師再次詢問家長的意願，是否要到醫

院做進一步的評估，以便能針對學生做最有利的安置處理。 

(三)現階段安置結果，若在學習及適應上有任何問題，請各位老師

先行與教導處 

           討論，以調整研擬相關教育措施與措略。 

        委員發言： 

1. 家長代表－會長蕭中英：建議導師能向家長說明評鑑安置

後，對學生的幫助與益處，較能提高家長帶學生到醫院做

進一步評估的意願。 



2. 五年級導師－林坤英老師：會再與家長溝通，並詳細說明

安置後的益處。 

        決議：通過 

 

    討論案三：有關本校疑似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之提報及轉介作業流程(詳如附

件二)，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先行請業務單位研訂其作業流程如附件二。 

        決議：通過 

 

   討論案四：有關本校特殊教育方案需求服務，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先行請業務單位規畫如附件三。 

       決議：通過 

 

   討論案五：有關本校整合特殊教育資源及社區特殊教育支援體系，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先行請業務單位規畫統整如附件四。 

       委員發言： 

一年級導師－彭柑綾：建議將特殊教育資源及社區特殊教育

支援體系分類，如：校內和周邊社區、縣內和縣外…等。 

       決議：修正後通過 

 

   討論案六：有關本校推動無障礙環境及特殊教育宣導工作計畫(詳如附件五)，

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先行請業務單位規畫。 

       決議：通過 

 

   討論案七：有關本校推動特殊教育自我評鑑、定期追蹤及建立獎懲機制，提

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縣特殊教育評鑑規定進行自我評鑑，並參酌特教評鑑結果

擬訂校內改 

               進方案據以改進，(詳如附件六)。 

       決議：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桃園市三坑國小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期初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4 年 02 月 25 日(星期三)14 時 10 分 

貳、會議地點：本校 2F 會議室 

參、出（列）席人員： 

肆、主席：梁寶丹                     記錄：張美惠 

伍、主席致詞：會議開始，請承辦人報告。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六年級學生陳○彬跨階段轉銜鑑定安置已完成提報，需等鑑輔會

通過鑑定後，才有後續的安置作業。 

柒、報告事項： 

          ㄧ、本學期若有老師發現需尋求特殊教育鑑定安置的學

生，請注意一定要先輔導一學期後無改善效果，再行

提報。 

          二、請老師們將有關特殊教育或身心障礙的報導或資料，

適時融入課程並機會教育學童，使其了解特殊學生與

自己的不同處，培養學童能欣賞他人特點和優點、勿

嘲笑他人之同理心及同情心。 

捌、臨時動議：無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桃園市三坑國小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期末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4 年 01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校 2F 會議室 

參、出（列）席人員： 

肆、主席：梁寶丹                     記錄：張美惠 

伍、主席致詞：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經上次會議決議之工作，已確實按規定執行。 

    二、有關特殊教育專刊、報導、參考教案及其他相關文件皆已放

置在學校雲端，請老師們多加利用。 

柒、提案討論： 

     討論案一：有關本校召開安置及輔導會議，六年級學生陳○彬提報跨階段

轉銜鑑定安置服務，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六年級學生陳○彬，符合 10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

第 1次鑑定安置實施計畫之資格。 

       (二)經家長同意，目前已按鑑輔會期程準備資料，將於 1月 28日親

送資料至鑑輔會審核，審核後，將會通知學校承辦人、六年級

導師與家長，參與鑑定安置會議，為維護學生權益，請六年級

導師一定要和家長強調會議的重要性，請家長務必要配合參

與。 

   決議：通過 

 

    討論案二：經一學期的觀察，老師是否有要提報特殊教育鑑定安置之學生，

提請討論。 

        決議：目前無需提報之學生。 

 

捌、臨時動議：無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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